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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关联交易预计

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或“保

荐人”）作为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王科技”、“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南王科技 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及子公司因业务发展的需要，预计 2026年度与福建泰速贸易有限公司、

湖北华莱士食品有限公司、福建包笼仙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省华莱士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关联企业、福建可斯贝莉烘焙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关

联企业发生关联交易，合计不超过 36,620.00万元。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议案不存在关联董事，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上述

关联交易有效期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

召开之日止。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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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

交易

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

租赁房屋

福建泰速贸易

有限公司

租赁厂房及

仓库

市场

价格
320.00 65.45 261.80

湖北华莱士食

品有限公司

租赁厂房及

宿舍楼、物业

及水电费

市场

价格
800.00 129.29 630.25

小计 - - 1,120.00 194.74 892.05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福建省华莱士

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同一

控制下的关联

企业

销售食品包

装袋、无纺布

袋

市场

价格
35,000.00 5,558.17 23,976.22

福建可斯贝莉

烘焙科技有限

公司及其同一

控制下的关联

企业

销售食品包

装袋及标签

市场

价格
400.00 48.67 160.48

福建包笼仙食

品科技有限公

司

销售标签
市场

价格
100 0.00 1.15

小计 - - 35,500.00 5,606.84 24,137.85

合计 36,620.00 5,801.58 25,029.90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联人

租赁房屋

福建泰速贸

易有限公司

租 赁 厂 房
及仓库

261.80 320.00 7.14% -18.19% 2025年 4
月 23 日

披露于

巨潮资

讯网的

湖北华莱士

食品有限公

司

租 赁 厂 房
及宿舍楼、
物 业 及 水
电费

630.25 800.00 7.78%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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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5年
度关联

交易预

计的公

告》（公

告编号：

2025-016
）

小计 - 892.05 1,120.00 - -20.35%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及其他

福建省华莱

士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及

其同一控制

下的关联企

业

销售食品

包装袋、无

纺布袋

23,976.22 35,000.00 13.63% -31.50%

福建可斯贝

莉烘焙科技

有限公司及

其同一控制

下的关联企

业

销售食品

包装袋及

标签

160.48 300.00 0.09% -46.51%

福建包笼仙

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

销售标签 1.15 100 0.00% -98.85%

小计 - 24,137.85 35,400.00 - -31.81%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自身经营需求及市

场需求测算的，实际发生金额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

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受实际市场情况及业务发展需求等

因素影响，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因此预计金额和实际发

生金额之间存在差异。上述差异均属于正常经营行为，

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自身经营需求及市

场需求测算的，实际发生金额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

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受实际市场情况及业务发展需求等

因素影响，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因此预计金额和实际发

生金额之间存在差异。上述差异均属于正常经营行为，

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福建省华莱士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9年8月，注册资本为20,720万元，注册地址为福建省福州市台江

区后洲街道江滨中大道86号福泰华庭1号楼3层01，法定代表人：华怀余。经营范

围：许可项目：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

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日用品批发；商业、饮食、服务专用设备销售；包

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市场营销策划；供应链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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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黄燕飞的丈夫华怀余和间接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华鹏程的母亲凌淑冰共同控制的企业。

财务情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该关联方的总资产328,857.52万元、净资

产86,769.52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067,194.37万元、净利润34,206.04万元。（以上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行能力分析：该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其资信状况良好，具

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具备诚信履约能力。

（二）福建可斯贝莉烘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9年9月，注册资本为1,278.0556万元，注册地址为福建省福州市台

江区江滨中路86号福泰华庭1号楼3楼01-1，法定代表人：张健。经营范围：其他

科技推广服务业；果菜汁及果菜汁饮料制造（不含国境口岸）；含乳饮料和植物

蛋白饮料制造；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糕点、面包制造；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

制造；糖果、巧克力制造（不含国境口岸）；蜜饯制作；米、面制品制造（不含

国境口岸）；速冻食品制造；其他方便食品制造；冷冻饮品及食用冰制造（不含

国境口岸）；其他未列明食品制造（不含国境口岸）；稻谷加工；小麦加工；玉米

加工；杂粮加工；其他谷物磨制；蔬菜加工（不含国境口岸）；水果和坚果加工

（不含国境口岸）；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豆制品制造（不含国境口岸）；蛋品加

工；其他未列明农副食品加工；糕点、糖果及糖批发（不含国境口岸）；果品批

发；蔬菜批发；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奶粉）批发；酒、饮料及茶叶批发（不

含国境口岸）；粮油零售（不含国境口岸）；糕点、面包零售（不含国境口岸）；

果品、蔬菜零售；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奶粉）零售；酒、饮料及茶叶零售（不

含国境口岸）；其他预包装食品零售（不含国境口岸）；其他散装食品零售（不含

国境口岸）；食品、饮料零售（仅限国境口岸）；其他未列明零售业；咖啡馆服务

（不含国境口岸）；其他饮料及冷饮服务（含甜品站，不含国境口岸）；餐饮配送

服务（不含国境口岸）；其他未列明餐饮服务（不含国境口岸）；餐饮管理（不含

餐饮经营）；其他未列明企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华鹏程的父亲华怀庆担任该公

司的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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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情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该关联方的总资产12,317万元、净资产-914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3,960万元、净利润-1,577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行能力分析：截至2025年末，福建可斯贝莉烘焙科技有限公司净资

产为-914万元，主要系该公司仍处于品牌扩张和市场培育阶段，前期门店投入及

营销费用较大，属于烘焙零售行业正常的成长期特征。该公司2025年度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13,960万元，业务规模持续扩大，经营活动现金流保持正向。其核心股

东及管理层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和资金实力，能够为公司的持续运营提供必要支

持。自公司与该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以来，历次交易款项均按合同约定足额、及时

支付，未出现逾期或坏账情况。2026年度预计交易金额为400万元，占公司同类

业务比例极低，整体风险可控。综上，该公司经营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和

商业信用，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三）福建泰速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1年4月，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注册地址为惠安县惠东工业园区（东

桥），法定代表人：凌淑冰。经营范围：销售：黄金首饰、珠宝；加工销售：日

用品；仓储服务；货物冷藏、保鲜。（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黄燕飞的丈夫华怀余和间接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华鹏程的母亲凌淑冰共同控制的企业。

财务情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该关联方的总资产7,488.95万元、净资产

1,122.6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854.85万元、净利润286.91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关联方履行能力分析：该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其资信状况良好，具

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具备诚信履约能力。

（四）湖北华莱士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4年10月，注册资本为15,000万元，注册地址为武汉市东西湖区走

马岭革新大道1108号（13），法定代表人：朱如意。经营范围：食品和包装产品

的研发、生产、加工及销售；餐饮管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自有房屋的

租赁及物业管理。（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黄燕飞的丈夫华怀余所控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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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上海榕大实业有限公司之参股公司。

财务情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该关联方的总资产16,825.36万元、净资产

15,416.6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371.64万元、净利润166.56万元。（以上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行能力分析：该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其资信状况良好，具

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具备诚信履约能力。

（五）福建包笼仙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21年7月，注册资本为6,451.6129万元，注册地址为福建省福州市鼓

楼区安泰街道加洋路27号办公（档案）、综合楼1层E04室，法定代表人：华怀庆。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企业管理；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厨

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家电

零售；电子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服装服饰批发；

服装服饰零售；鞋帽批发；鞋帽零售；照明器具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出版物出租）；广告设计、代理；

广告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餐饮管理；粮食收购；食品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食品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

含危险货物）；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关联关系：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华鹏程的父亲华怀庆控制的企

业。

财务情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该关联方的总资产2,717万元、净资产2,66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093万元、净利润-278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履行能力分析：该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其资信状况良好，具

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具备诚信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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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公司与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性交易，以市场公允价

格为依据，参照非关联方报价，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正常的业务往来，在同类采购业务

中占比较低，对公司主营业务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均以市场公

允价格为基础，体现了协商一致、公平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情况。公司与各关联方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开展业务往来，不会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6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2026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经审阅该议案并了

解相关交易的背景情况后，我们认为公司预计2026年度拟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

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相关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符合公司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以及损害公司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上述预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预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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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福建南王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周忠军 郭西波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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